
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 
 

會 議 常 規  
(2006 年 12 月 8 日 )  

 
 
1. 語  言  
 
 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“ 諮 委 會 ＂ ） 的 會 議 程 序 記 錄 ， 包 括 所 有

相 關 文 件 ， 均 須 中 英 文 版 兼 備 。  
 
 
2. 諮 委 會 會 議  
 

I .  諮 委 會 須 每 隔 一 段 委 員 認 為 適 合 的 期 間 舉 行 例 會，並 可 不 時 押 後

舉 行 例 會 。  

II .  主 席 可 隨 時 召 開 諮 委 會 特 別 或 緊 急 會 議 。  

III.  如 在 指 定 開 會 時 間 起 計 二 十 分 鐘 後 仍 未 達 到 法 定 人 數，主 席 或 代

其 主 持 會 議 的 委 員 須 把 開 會 日 期 押 後 至 下 次 例 會 日 期，又 或 在 場

三 名 委 員 提 出 的 任 何 日 期，但 該 日 期 須 與 押 後 會 議 當 天 相 距 至 少

十 天 。  
 
 
3. 諮 委 會 的 成 員 組 合 和 法 定 人 數  
 

I .  諮 委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：  
 
(a) 出 任 主 席 的 海 事 處 副 處 長 。  

(b) 三 名 官 方 委 員 ：  

(i) 香 港 警 務 處 水 警 總 區 行 動 科 警 司 或 其 代 表  

(i i) 海 事 處 本 地 船 舶 安 全 部 總 經 理  

(iii) 海 事 處 港 務 部 總 經 理  

(c) 獲 海 事 處 處 長 個 別 邀 請 並 在 本 地 航 運 業 下 述 範 疇 具 有 專 長

的 十 二 名 非 官 方 委 員 ：  

(i) 船 舶 建 造 及 維 修  

(i i) 造 船  

(iii) 船 舶 檢 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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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海 事 保 險  

(v) 海 員 訓 練  

(vi) 海 員 團 體  

(vii) 載 貨 船 隻 營 運  

(viii) 小 輪 及 觀 光 船 隻 營 運  

(ix) 渡 輪 船 隻 營 運  

(x) 內 河 貨 物 營 運  

(xi) 遊 艇 營 運  

(xii) 漁 業  

II .  諮 委 會 任 何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數 均 為 八 名 委 員 。  

III.  諮 委 會 主 席 須 主 持 諮 委 會 所 有 會 議，但 主 席 如 缺 席 任 何 會 議 或 會

議 的 任 何 部 分，可 提 名 一 名 委 員 在 他 缺 席 時 以 主 席 身 份 主 持 該 會

議 或 會 議 的 該 部 分 。  

IV. 海 事 處 處 長 須 委 任 一 名 海 事 處 人 員 為 諮 委 會 秘 書 。  
 
 
4. 會 議 通 知 和 地 點  

 
I .  秘 書 須 在 例 會 舉 行 日 期 起 計 最 少 七 整 天 前，向 諮 委 會 各 委 員 發 出

會 議 通 知 及 議 程；如 須 召 開 特 別 或 緊 急 會 議，則 應 在 切 實 可 行 範

圍 內 盡 早 向 各 委 員 發 出 會 議 通 知 及 議 程 。  

II .  諮 委 會 所 有 會 議 均 須 在 海 事 處 總 部 或 當 時 情 況 所 需 的 其 他 地 點

舉 行 。  
 
 
5. 事 務 的 處 理  

 
I .  諮 委 會 每 次 會 議 上 處 理 事 務 的 次 序 如 下 ：  

(a) 確 認 諮 委 會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正 確 無 誤 並 予 以 通 過 。  

(b) 續 議 諮 委 會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內 提 及 的 任 何 事 項 。  

(c) 處 理 主 席 提 出 的 事 宜 。  

(d) 依 次 討 論 議 程 所 列 事 項 。  

(e) 討 論 其 他 事 項 （ 如 有 ） 並 定 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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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委 員 如 欲 把 任 何 事 項 列 入 議 程，須 在 諮 委 會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起 計 最

少 十 四 整 天 前 ， 把 有 關 事 項 連 同 足 夠 說 明 資 料 送 交 秘 書 的 辦 事

處，以 供 擬 備 會 議 文 件；秘 書 則 須 負 責 於 下 次 會 議 舉 行 前 把 會 議

文 件 發 給 委 員 傳 閱 。  
 
 
6. 會 議 記 錄  

 
I .  秘 書 須 為 諮 委 會 及 其 任 何 小 組 委 員 會 擬 備 會 議 記 錄，並 須 在 每 次

會 議 後 盡 快 把 會 議 記 錄 擬 稿 發 給 各 委 員 傳 閱。委 員 如 對 會 議 記 錄

擬 稿 有 任 何 修 訂 ， 須 以 書 面 向 秘 書 提 出 。  

II .  諮 委 會 及 其 任 何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記 錄，須 記 載 出 席 委 員 名 單 和

會 上 所 作 結 論 。  

III.  委 員 於 會 上 發 言 的 文 本 無 須 載 入 會 議 記 錄，但 若 委 員 自 行 向 秘 書

提 供 自 己 於 會 上 所 提 相 反 意 見 的 準 確 謄 本，則 該 等 謄 本 須 夾 附 於

正 式 記 錄 內 。  

IV. 諮 委 會 或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須 於 隨 後 一 次 會 議 上 得 到 委 員 確 認

會 議 記 錄 正 確 無 誤 。  

V. 諮 委 會 或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只 須 討 論 會 議 記 錄 內 容 是 否 準 確，無 須 對

會 議 記 錄 其 他 方 面 再 作 討 論 。  

VI. 秘 書 須 向 海 事 處 處 長 提 交 諮 委 會 每 次 會 議 的 書 面 記 錄 。  
 
 
7. 表  決  
 

I .  在 諮 委 會 會 議 席 前 待 決 或 產 生 的 所 有 問 題，須 由 出 席 會 議 並 參 與

表 決 的 諮 委 會 委 員 以 過 半 數 票 決 定 。  

II .  在 任 何 諮 委 會 或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主 席 或 任 何 在 主 席 缺 席 時 代

其 主 持 會 議 的 委 員 均 有 原 有 表 決 票，而 如 票 數 相 等，亦 有 權 投 決

定 票 。  

III.  所 有 待 決 的 事 宜 ， 須 以 舉 手 方 式 決 定 ， 並 須 應 任 何 委 員 的 要 求 ，

把 其 表 決 的 方 式 或 放 棄 表 決 一 事 載 入 會 議 記 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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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申 報 利 益  
 

I .  任 何 委 員（ 包 括 主 席 ）如 在 諮 委 會 所 審 議 的 任 何 事 項 中 ， 有 直 接

的 個 人 或 金 錢 上 的 利 益 ， 須 在 察 覺 有 此 情 況 後 並 在 討 論 該 事 項

前 ， 在 可 行 情 況 下 盡 快 向 主 席 （ 或 諮 委 會 ） 披 露 。  

II .  主 席（ 或 諮 委 會 ）須 決 定 披 露 利 益 的 委 員 是 否 可 就 該 事 項 發 言 或

表 決 、 是 否 可 以 觀 察 員 身 份 列 席 會 議 ， 以 及 是 否 須 要 避 席 。  

III.  如 主 席 申 報 與 所 審 議 事 項 有 利 益 關 係，可 暫 時 由 獲 授 權 的 委 員 代

其 擔 任 主 席 。  

IV. 如 已 知 道 有 直 接 金 錢 上 的 利 益 問 題，秘 書 可 不 給 有 關 委 員 傳 閱 相

關 文 件 ； 該 委 員 如 已 收 到 有 關 討 論 文 件 ， 並 知 道 有 直 接 利 益 衝

突 ， 須 立 即 通 知 秘 書 並 交 回 該 文 件 。  

V. 所 有 利 益 申 報 個 案 須 載 入 會 議 記 錄 。  
 
 
9. 小 組 委 員 會  
 

I .  諮 委 會 可 委 任 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，而 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 可 包 括 並 非 諮

委 會 成 員 的 人，以 及 可 藉 委 任 或 罷 免 改 變 任 何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成 員

名 單 。  

II .  諮 委 會 須 委 任 每 一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。  

III.  主 席 可 把 任 何 事 項 轉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處 理 。  

IV. 諮 委 會 主 席 有 權 以 成 員 身 份 出 席 諮 委 會 轄 下 任 何 小 組 委 員 會 的

會 議 或 在 該 等 會 議 上 投 票，不 論 他 是 否 已 獲 委 任 為 該 小 組 委 員 會

的 成 員 。  

V.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數 為 不 少 於 該 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 人 數 的

四 分 之 一，但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法 定 人 數 不 得 少 於 兩 名

成 員 。  

VI. 縱 有 本 會 議 常 規 第 9(I)段 的 規 定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可 增 選 額 外 的 人 為

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 ， 並 須 隨 時 向 諮 委 會 主 席 提 供 所 增 選 的 人 的 詳

情 。  

VII. 當 任 何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商 議 完 結 時，該 小 組 委 員 會 須 擬 備 一 份 涵 蓋

其 工 作 各 方 面 的 事 實 報 告，供 諮 委 會 審 閱。該 報 告 連 同 所 有 其 他

資 料 須 送 交 諮 委 會 主 席 及 秘 書，以 供 參 閱 及 列 入 諮 委 會 下 次 會 議

的 議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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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會 議 常 規  
 

I .  主 席 如 認 為 需 要 ， 可 在 任 何 諮 委 會 會 議 上 修 改 或 增 補 本 會 議 常

規 ， 但 須 取 得 海 事 處 處 長 批 准 。  

II .  秘 書 須 向 新 委 任 的 諮 委 會 委 員 發 出 這 份 會 議 常 規 。  
 
 
11. 秘 書 辦 事 處  
 

海 事 處 部 門 主 任 秘 書 ／ 委 員 會 及 總 務  
香 港 中 環 統 一 碼 頭 道 38 號 海 港 政 府 大 樓 21 樓 海 事 處  
電 話 ： (852) 2852 4590   傳 真 ： (852) 2541 7194 

 
 


